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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都市設計與景觀計畫 

一、專章檢討 

(一)容積移轉檢討 

本案將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等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移轉，經檢討後，本案符合申請基準容積 33.5%容積移轉核算面積為特

(專一)4,425.01 ㎡，特(專三)4,24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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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管相關容積獎勵檢討 

1.綠建築黃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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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停車空間 

 

 

 

 

 

 

 

 

 

 

 

擬定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更新計畫)(更新單元 5)細部計畫書 

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七-(四)另應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劃」規定，計算計畫內之預估停車數 20%停車需求，規劃公共停車場或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停車空間。 

汽車檢討：特(專一)275 輛+特(專三)304 輛=579 輛，579X20%=116 輛(本案公園用地實設:116 輛) OK! 

機車檢討：特(專一)242 輛+特(專三)339 輛=581 輛，581X20%=117 輛(本案公園用地實設:117 輛) OK! 

自行車檢討：特(專一)61 輛+特(專三)118 輛= 179 輛，179X20%=36 輛(本案公園用地實設: 36 輛) OK! 

 

公園地下一層 S:1/600(汽車位:23輛、機車117輛) 

 

公園地下三層 S:1/600(汽車位:46輛) 公園地下二層 S:1/600(汽車位:47輛) 

公園地下一層 S:1/600(自行車位:36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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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專屬車位 

本案公益設施專屬汽車停車位 4輛 

機車停車位 2 輛(依法車兩捐贈) 

專用樓電梯通達 B1~2F 

公益設施專屬車位 

(四)都市更新獎勵檢討-1.捐贈公共托育設施 

 
公共托育設施一樓 -1/300 

1. 公益設施獨立區劃，設置獨立樓電梯 

2. 規劃頂蓋下接送空間、與住宅人流分離創造私密性 

3. 規劃 0~2 歲 幼兒托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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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托育二樓 – 1/200 

配合社會局建議空間量、使用性質需求，需後續圖說進行修改(活動室 A~D、調奶台、護理區、廚房、保健室、辦公室、親子廁所、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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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教室 

桌球區 

特(專三) 

三層平面 

特(專一) 

二層平面 

綜合教室 

體適能中心 桌球區 
綜合教室 
(多功能教室) 

綜合教室 
(視聽會議室) 

撞球區 

 

綜合教室 
(多功能空間) 

綜合教室 
(小會議室*3) 

SCALE: 1/400 
體適能中心 

 

(四)都市更新獎勵檢討-2.社區公益設施 

一、社區公益設施配置計畫 

      1.公益設施集中單層設置，搭配水岸架空走廊開放公眾使用 

      2.設置內容：特(專一)：綜合教室、多功能區、體適能中心、撞球區、桌球區 

                  特(專三)：綜合教室、多功能區、體適能中心、桌球區 

 

二、社區公益設施設計構想 

      為提升周邊鄰里居民情感，提供供社區居民以及相關人員，一個可以供停留休憩交流活動 

      運動、樂活的公益設施空間。並結合水岸空廊可眺望河景及增加公益設施通達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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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1/200 

特(專三)-社區公益設施 -3F 

社區公益設施 社區公益設施 

Gl.+0 

社區公益設施 

社區公益設施 

管委會、機電設備空間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Gl.+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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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專一)-社區公益設施-2F 

社區公益設施 

Gl2.+0 

Gl2.+5 

社區公益設施 

管委會、機電設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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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屋脊裝飾物審議 

 

 

 

 

 

 

 

 

 

 

 

 

 

 

 

 

 

 

圖 12-1  特(專三)屋突造型示意圖 

屋突造型示意圖 

屋突造型示意圖(正立面) 屋突造型示意圖(背立面) 

屋突造型示意圖(左側) 

屋突造型示意圖(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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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專三)水平投影透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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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專三)屋脊裝飾物透空面積計算 

 

 

 

 

 

 

 

 

 

 

 

 

 

 

 

圖 12-2  特(專三)屋脊裝飾物檢討示意圖(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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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專三)屋脊裝飾物結構計算/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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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架空走廊投影範圍 

一樓 

(七)申請放寬內容-土管 

1.水岸架空走廊、水岸活動魅力平台免計建蔽率、容積率 (一樓投影) 

 
九、本計畫區都市設計管制事項如下列規定： 

6.(2) 建築物二、三樓宜留設人行通廊，創造水岸旁架空走廊之優質步行環境跨越道路串連水岸建物，連續建築物間活動，擴大空間利用效益。前述公共人行通廊經都市設 
      計審議會審議核可者，得免計建蔽率及容積率檢討。

scale: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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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架空走廊樓電梯 

水岸魅力平台日遮投影範圍 

二樓 

2.水岸架空走廊、水岸活動魅力平台免計建蔽率、容積率 (水岸架空走廊日遮 、頂蓋下部分) 

scale:1/400 

6.牆面線、水岸架空走廊 

(1)臨水岸之街廓指定牆面線，應沿道路境界線退縮 6 公尺以上，以配合水岸綠地及北側退縮 6 公尺供人行步道 

  及自行車通行 

檢討：本案均退縮達 6M 以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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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架空走廊頂蓋下範圍 

日遮投影範圍 

三樓 

 

 

 

 

scale: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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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架空走廊、水岸活動魅力平台投影面積計算 - scale 1/250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暨都市設計審議案 

 

 

 

12-30 
 

九、本計畫區都市設計管制事項如下列規定： 

7.創造水岸活動魅力平台 

  (1)為增加親水之機會，臨水岸街廓應留設露台空間。  

  (2)露臺空間應保留大於 2 公尺以上之步行空間，可銜接周邊公共設施及相鄰之都市更新單元 

以創造人工平台之公共空間。 

  (3)將公共空間往三樓抬昇，並連結水岸架空走廊導引步行民眾至活動魅力平台遊憩等活動，建立地區特色商業空間。 

  (4)前述露臺經都市設計審議會審議核可者，得免計建蔽率及容積率檢討 

8.露台空間的設計應符合下列原則： 

  (1)以親近水岸及創造水景資源最大效益為先。  

  (2)應提供完整無障礙動線及設施，以符合公共利益。  

  (3)應以創造各種氣候皆適宜遊憩、逛選之空間，提供人行日遮、雨遮之設施 

其鋪面需為防滑材質並考量無障礙設計。 

 

特(專三) 

三層平面 
無障礙樓電梯 

400 
400 

水岸架空走廊 

水岸活動魅力平台(日遮投影範圍) 

水岸架空走廊 

scale:1/200 

預留空橋串連空間 

坡道順平 1/14 

A 

A’ 

+0 

社區公益設施 社區公益設施 

A-A’ 剖面 SCALE：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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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專三) 

三層平面 

特(專一) 

二層平面 

無障礙樓電梯 

400 

400 

400 水岸架空走廊 

 

 

 

 

scale:1/200 

順平無障礙處理 

B 

B’ 

B-B’ 剖面 SCALE：1/300 

社區公益設施 

社區公益設施 

梯廳 

街道家具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暨都市設計審議案 

 

 

 

12-32 
 

3D 模擬圖 

結合水岸架空走廊+水岸活動魅力平台創造淨空 4M之人行活動開放空間搭配日遮、雨遮、休憩家

具、植栽、 公益設施 提升對都市環境的貢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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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模擬圖 

 

 

 

 

 

 

3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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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 申請放寬內容- 公園開挖率 

 

公園地下一層 S:1/500 公園地下二層 S:1/500 

公園剖面圖  S:1/400 公園地下三層 S:1/500 

擬定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更新計畫)(新新單元 5)細部計畫書 

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三.(四)開挖率規定 

2.公園用地法定開挖率因設置捷運系統相關設施或地下停車場，且提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審議通過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惟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提請放寬:設計:1571.21 ㎡/3189 ㎡= 49.27% > 土管規定: 建蔽率+10% (25%) 提請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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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3 申請放寬內容- 特(專三)頂蓋下自行車免計容積 

擬定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更新計畫)(更新單元 5)細部計畫書 

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七-(三)為引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距離捷運車站或火車站 300 公尺內之建築物至少應依法定機車停車位數 25％計算設置自行車停車位並供公眾使用，其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要求應設置於室內者，得免計樓地板面積。 
本案規劃雙出入口，開放頂蓋下自行車公共眾使用，並依照規定留設 1/4 法定機車數量之自行車(不含折減汽車數量)85 輛。(留設頂蓋下面積：225.37 ㎡) 

自行車位置 

A 剖面 

A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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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 相關法令檢討- 水岸建築量體配置原則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六-(三)水岸建築量體配置原則 
1.建築基地面臨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景美溪、三峽河、二重疏洪道之第一街廓申請案件，應依本款推定檢討 

2.開放空間應配置於臨水岸側以加強與河岸之連結 

  檢討: 本案特(專三)及公園用地留設大量開放空間強化與河岸連結。 

3.為維護水岸整體景觀極為氣候通風機能，基地平均寬度大於15公尺以上者，建築物各幢立面總寬度與基地平均寬度之百分比應小於70%; 

建築物裙樓高度(12 公尺)絕對高度以下不在此限 

檢討:特(專三)及特(專一),依規定辦理小於70%之建築面寬,且建築物裙樓僅二樓高 < 12m 

scale: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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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三)建築設計及附屬設施 

1.建築造型、色彩及風格 

(1)建築物色彩：為塑造本地區特殊風貌，建築物外牆之顏色應與地區背

景協調配合，中、高明度及中、低彩度為原則。建築物斜屋頂面應為

單一顏色，且外牆顏色應以主色彩與輔佐色彩相配合為原則。 

(2)建築物臨水之立面應以立體綠化為主，且以符合產業服務園區形象之

設計為原則。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二)風格、造型、色彩： 

1.建築物立面應考量使用分區及使用用途合理規劃，影響都市景觀之立面，

其建築風貌以正面處理。 

排水路徑 排水路徑 

排水路徑 

排水路徑 

排水路徑 

(八)-2 相關法令檢討-立體綠化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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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 相關法令檢討-立體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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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3 相關法令檢討-高層建築專章 

 

依建築技術規則 第十二章 ”高層建築物專章”檢討 

第 229 條 

  建築物應自建築物及地界線依落物曲線距離退縮建築。 

  落物曲線距離為基地地面高度平方根之二分之一。 

  檢討: 建築物高度 :特(專一)=24F(105.50m) ，特(專三)=31F(108.50m) 

        檢討:特(專一)退縮大於 5.21m 符合規定        

             特(專三)退縮大於 5.21m 符合規定 

第 230 條 

  高層建築物之地下各層最大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  

  (1+基地最大建率) * 建築基地面積 / 2     

  檢討: 特(專一)＝(1+ 55% ) * 4403 ㎡ / 2= 3412.33 ㎡                                                           

                ＝2594.27 ㎡< 3412.33 ㎡ … 符合規定  

        特(專三)＝(1+ 55% ) * 4403 ㎡ / 2= 3412.33 ㎡                                                           

                ＝2859.13 ㎡< 3412.33 ㎡ … 符合規定  

第 232 條 

高層建築物應在基地內設置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供人員出入、上下車輛及 

裝卸貨，緩衝空間寬度不得小於六公尺，長度不得小於十二公尺，其設有頂蓋 

者，頂蓋淨高不得小於三公尺。    

  檢討: 本案高層建築物設置 6x12m 緩衝空間(淨高>3M)… 符合規定  

 

第 233 條 

高層建築物在二層以上，十六層或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緊急

進口, 但面臨道路四公尺以上之通路，且各層之外牆每十公尺設有窗戶或其他開口

者，不在此限。 

  檢討: 符合規定   

 

第 241 條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應符合二方向避難原則。二座特別安全梯

應在不同平面位置排煙室並不得共用。且通達地面層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樓層整

梯間不得直通。 

  檢討: 特(專一)、特(專三)皆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依規定檢討 

        防火區劃。 …符合規定  

               

 

 

第 233 條 

  高層建築物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份，除住宅、餐廳等係建築物機能  

  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有設置燃氣設備時，應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 

  氣自動緊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避、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及該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栜造之樓地板予 以區劃分隔。      

  檢討:特(專三)住宅棟燃氣設備空間皆依規定予以 防火區域並依規定設置防火   

        門… 符合規定 

 

第 244 條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緊急昇降機間，緊急昇降機載重能力應達十七人(一千   

  一百五十公斤)以上，其速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十公尺，自避層至最上層應 

  在一分鐘內抵達為限。 

  檢討:各棟皆設置 17 人份緊急昇降機…符合規定 

 

第 259 條 

  高層建築應設置防災中心，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樓地   

  板面積依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並有二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檢討:本案皆已於地下一層，設置防災中心樓地板大於 40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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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4 相關法令檢討-日照陰影檢討 

圖 12-3  高層建築物落物曲線、1:3.6 日照陰影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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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計畫 

(一)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 

I. 敷地計畫及環境影響分析 

周邊土地使用情況方面，計畫區南側皆為綜合廠辦大樓，西南側毗鄰工廠

及拖吊場，另有幾處停車場與球場，北側為科技工業所使用，整體區域使用皆

為老舊的廠房與閒置的空地，缺乏公共設施，土地使用效果不彰，期待透過本

次都市更新達到健全都市發展的目的。 

II. 開發目標 

1.配合本地區細部計畫、都市設計相關作業。 

2.高度綠化之景觀設施及開放式綠覆率規劃，提昇整體居住生活的環境氛圍。 

III. 建築規劃內容 

1.建築物空間規劃：特(專一) 

(1)規劃：作業廠房、服務辦公室。地下 5 層、地上 24 建築物(105.50m) 

(2)規劃棟數：1 幢 1 棟 

(3)空間規劃與樓層 

A.地下 2~5 層：停車空間 

B.地下 1 層：停車空間（防空避難室兼汽車停車空間) 

C.地上 1 層：門廳、管委會使用空間、車道 

D.地上 2 層：社區公益設施  

E.地上 3-9：作業廠房 

F.地上 10-22：服務辦公室、作業廠房 

G.地上 23-24：服務辦公室 

(4)規劃戶數。35 戶 

2.建築物空間規劃：特(專三) 

(1)規劃：集合住宅。地下 5 層、地上 31 層之建築物(108.50m) 

(2)規劃棟數：1 幢 2 棟 

(3)空間規劃與樓層 

A.地下 1~4 層：停車空間 

B.地下 5 層：停車空間（防空避難室兼汽車停車空間) 

C.地上 1 層：門廳、管委會使用空間、警衛室、自行車停車空間 

D.地上 2 層：捐贈公益設施(公托) 

E.地上 3 層：社區公益設施 

F.地上 4-31 層：集合住宅 

(4)規劃戶數。337 戶 

3.建築物空間規劃：(公園) 

(1)規劃：公園、地下停車場 

(2)空間規劃與樓層 

A.地下 1 層：停車空間（防空避難室兼汽機車停車空間) 

B.地下 2~3：停車空間(汽車停車空間) 

IV. 停車空間設置： 

1.特(專一) 

(1)汽車停車位設置：275 輛停車位 

(2)機車車位設置  ：242 輛停車位 

(3)自行車車位設置： 61 輛停車位 

2.特(專三) 

(1)汽車停車位設置：304 輛停車位 

(2)機車車位設置  ：339 輛停車位 

(3)自行車車位設置：118 輛停車位 

3.公園 

(1)汽車停車位設置：116 輛法定停車位 

(2)機車車位設置  ：117 輛法定停車位 

(3)自行車車位設置： 36 輛法定停車位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暨都市設計審議案 

 

 

 12-42 

 

V. 配置計畫 
1 

2 

圖 12-4  全區街廓配置圖(S:1/600) 

公園 

公園 

特(專三) 

集合住宅 

特(專一) 

辦公室 

1 

2 

(一)基地配置 
基地右側為十五米計畫道路，西

北側為十米道路，遵守點的控制

與面的開放原則，沿街退縮

10m~11m 以上人行步道，採人車

分道概念，將住戶出入口與車道

分離規劃。 

現況道路已開闢完成未來北側配

合 6 米防汛道路再推縮 4m 增加

為 10 米道路 

(二)動線與機能分區 
特(專三)為集合住宅無一般零售

業，特(專一)為辦公室無一般零

售業，動線分離管理使用。 

(三)開放空間 
現況尚缺乏人行道空間未來規劃

上，沿街退縮 10m~11m 以上人行

步道，採人車分道概念，將住戶

出入口與車道分離規劃。 

圖例  S:1/600 

汽機車出入口 

人行主出入口 

4M 退縮 

 

5M 退縮人行步道 

 

3M 防災通道 

 

6M 防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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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廠房 

社區公益設施 

住宅 

大廳 

服務辦公室 

捐贈公益設施 
作業廠房 

作業廠房 

服務辦公室 

服務辦公室 

住宅 住宅 

社區公益設施 社區公益設施 社區公益設施 

捐贈公益設施 
大廳 

大廳 

圖 12-5  整體規劃配置圖(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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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造型及量體計畫 

1.設計理念 

(1)簡潔呈現現代建築的輕量化與明快特性。 

(2)由於現況周邊環境老舊，因此期望藉由本次更新後改

善都市立面風貌，打造現代感的環境氛圍。 

(3)本案採低建蔽率方式，釋放出大量綠化空間、以最大

的地面層開放性回饋都市環境的需求。 

2.立面造型計畫 

住宅部分以簡潔的框架配合梁帶韻律線條，形成建築物

立面的主要語彙，透過韻律線條部分強化橫向的視覺，

減緩量體高度對環境的影響。 

廠房及事務所部分則以輕量化的玻璃打造現代感的廠

辦大樓，再以框架量體的錯位模組創造空間的趣味及帷

幕的水平細料豐富立面的細節，以量體的透明感創造視

覺的穿透性打造現代風格建築。 

3.與鄰近關係說明 

考慮基地之形狀、棟距、物理環境，與相互關係對量體

做出合理配置，除釋放出大面積的開放空間、人行步道

外並離建築線退縮至足夠距離減緩量體對環境的影響。

圖 12-6  建築物立面造型量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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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外觀透視模擬圖 

圖 12-7  建築物造型量體模擬示意圖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暨都市設計審議案 

 

 

 12-46 

(四)建築物外牆材質及色彩計畫 

1.立面造型「色彩」計畫 

建築色彩計劃：色彩以灰白色、黑灰色、及

淺灰色玻璃等三色進行變化搭配造型。 

2.立面造型「材質」與細部計畫 

材質以磚、金屬包板、石材，進行材質與色

彩搭配設計。 

 

 

建築物主色彩計劃表 

色 

系 

編 

號 

 

HUE V/C 材質位置 

5YR 7/2 石材或磁磚(框架) 

5YR 7/2 淺色石材 

(基座) 

5YR 7/2 淺色金屬包版(屋頂) 

5Y 2/2 深褐色磁磚(柱、牆面) 

7.5YR 3/4 金屬包版 

(木紋色) 

備 

註 

 

1.本表係以國際標準色系(Munsel Hue Circle 40Hue) 

2.H:色相(Hue) 

3.V(VALUE) 

4.C(CHRANA) 

 

圖 12-8  建築物立面色彩材質示意圖 

※色彩與材料計畫 (採中、低明度及中、高彩度原則設計) 

金屬包版 

灰玻 

灰白色磚 

基座石材 

灰白色磚 

灰玻 

基座石材 

深色磚 

深色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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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物照明計畫

圖 12-9  建築物夜間造型量體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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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段  (18:00~21:00)                              (21:00-22:00)                                      (22:00-06:00) 

 

 

 

 

圖 12-10  建築物照明計畫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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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段  (18:00~21:00)                                (21:00-22:00)                                         (22:00-06:00)

圖 12-11  建築物照明計畫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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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 退縮道路 

 6M 防汛道路 

 

6M 防汛道路 

 

圖例  S:1/600 

汽機車出入口 

人行主出入口 

人行動線(主,次要動線) 

(六)車行及人行動線計畫(外部空間)  

1.規劃說明:(人車分道/互不干擾) 
遵守點的控制與面的開放原則，沿街退縮 10m~11m 以上人行步道，

採人車分道概念，將住戶出入口與車道分離規劃，並設置汽機車分

道使用車道及設置相關圓凸鏡、警示燈、人行步道告示牌等設施。 

圖 12-12  人車動線計畫圖(S:1/600) 

特(專三) 
特(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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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下 
上 

上 

下 

(七)車行及人行動線計畫(建築物內部) 

           地下三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四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五層平面圖 S：1/600                                  

               地下一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二層平面圖 S：1/600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上 

下 

上 

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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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車行及人行動線計畫(建築物內部)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地下三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四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五層平面圖 S：1/600                                     

               地下一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二層平面圖 S：1/600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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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車行及人行動線計畫(建築物內部)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地下一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二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三層平面圖 S：1/600                                     

上 

下 

上 

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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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無障礙空間引導設施系統圖 

 
 
 
 
 
 
 
 
 
 
 
 
 
 
 
 
 
 
 
 
 
 
 
 
 
 
 
 
 
 

特(專三) 
特(專一) 

1.無障礙設施設計：細部計畫區之人行道或建築基地依法留設之前廓、無遮簷人行道或其他開放空間，凡提供公眾使用之

步行環境，其步道舖面系統應齊平設置，以利行動不便者通行使用。公共建築物之各項無障礙設施，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 

檢討:無遮簷人行道及其他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之步行環境，步道舖面皆有系統應齊平設置。 

 

2.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章 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第167~177條)條文說明。  

(1).建築技術規則第167條 

法規規定內容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公共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各項無障礙設施。  

說明: 

為本章節法令開宗明義之闡述，即無障礙設施除依以下各條文內容設置外，最終應以「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為目

標，故以下各條文說明另以建議施作方式補充說明。  

(2).設施標誌 

法規規定內容 

公共建築物內設有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設施者，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標誌。  

鄰地

順平  

順平  

順平  

室內順平  

順平  

順平  

室內順平  

+50 

(+17.60) 

 

順平  

順平  

順平  

  

 

 

6X12m 

行動不便昇降機 

GL.1+40 

 

GL.3+160 

GL.2+90 

G.L.2+12 

(15.52) 

 

GL.1+50 

 

GL.1-20 

(17.20) 

 

GL.1-17 

(17.10) 

 

G.L.2 ± 0 

(15.29) 
G.L.3 ± 0 

(15.21) 

GL.1±0 

(17.10) 

 

GL.3+100 
GL.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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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條之四  

建築物設有共用浴室者，每幢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處無障礙浴室。 

檢討: 1.特(專一)(G-2類、C-2類)無共用浴室問題。 

      2.特(專三)(H-2類、F-3類)無共用浴室問題。 

      3.公園(F-2類)無共用浴室問題。 

 

第167條之五 

建築物設有固定座椅席位者，其輪椅觀眾席位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檢討:非此類建築使用。 

 

第167條之六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H-2 組住宅或集合住宅，其無障礙停車位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停車空間總數量（輛）   無障礙停車位數量（輛） 

五十以下                      一 

五十一至一百五十              二 

一百五十一至二百五十          三 

二百五十一至三百五十          四 

三百五十一至四百五十          五 

四百五十一至五百五十          六 

 

超過五百五十輛停車位者，超過部分每增加一百輛，應增加一輛無障礙停車位；不足一百

輛，以一百輛計。 

檢討: 

1.特(專一)(G-2類、C-2類)設置總計 275 輛汽車， 

4輛無障礙車位 ≧ 法規規定 4輛無障礙汽車 

2.特(專三)(H-2類、F-3類)設置總計 304 輛汽車， 

4輛無障礙車位 ≧ 法規規定 4輛無障礙汽車 

3.公園設置總計 116 輛汽車， 

4輛無障礙車位 ≧ 法規規定 2 輛無障礙汽車 

 

 

第167條之七 

旅館類之檢討 

檢討:本案非屬旅館類B-4組 

(八)無障礙空間建築技術規則檢討 

  
 

 

 

 

 

 

 

 

 

 

 

第167條 

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獨棟或連棟建築物，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位且第二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 

二、供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 

三、除公共建築物外，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或每棟每層樓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

方公尺。 

前項各款之建築物地面層，仍應設置無障礙通路。 

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檢討:特(專一)(G-2類、C-2類)、特(專三)(H-2類、F-3類)、公園 依相關規定檢討無障礙設施 

 

第167條之一 

居室出入口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客房、昇降設備、停車空間及樓梯應設有無障

礙通路通達。 

檢討:謹遵辦理相關事項。 

 

第167條之二 

建築物設置之直通樓梯，至少應有一座為無障礙樓梯。 

檢討:   

1.特(專一)(G-2類、C-2類)設置一座無障礙特別安全梯。 

2.特(專三)(H-2類、F-3類)為一幢兩棟，依規定設置兩座無障礙特別安全梯。 

3.公園(F-2類)設置兩座無障礙特別安全梯。 

 

第167條之三 

建築物依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應裝設衛生設備者，除使用類組為H-2 組住宅或集合住宅

外，每幢建築物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且服務範圍不得大於三樓層：建築物

總樓層數在三層以下任一樓層建築物總樓層數超過三層，超過部分每增加三層且有一層以上之樓

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加設一處每增加三層之範圍內設置一處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

條建築物種類第七類及第八類，其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檢討:    

1.特(專一)(G-2類、C-2類) 依規定設置無障礙廁所，1~3F 設置於3F 、4~24一層一間。 

2.特(專三)(H-2類、F-3類) 無須設置無障礙廁所，2F 捐贈公益設施 設置兩間。 

3.公園(F-2類)地下一層設置一間無障礙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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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便機車位 

行動不便汽車位 

行動不便電梯 
 

(八)無障礙空間引導設施系統圖 

特(專一) 

B1F行動不便車位  NO.268、NO.269、NO.271、NO.272。 

依相關規定檢討無障礙車位之設置: 

1. 行動不便電梯。 

2. 行動不便汽車車位。 

3. 車位設置靠近電梯間。 

地下一層平面圖 S: 1/300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暨都市設計審議案 

 

 

 12-57 

行動不便機車位 

行動不便汽車位 行動不便電梯 
 

行動不便汽車位 

行動不便電梯 
 

(八)無障礙空間引導設施系統圖 

特(專三) 

 

B1F行動不便車位  NO.295、NO.296、NO.299、NO.300。 

依相關規定檢討無障礙車位之設置: 

1. 行動不便電梯。 

2. 行動不便汽車車位。 

3. 車位設置靠近電梯間。 

地下一層平面圖 S: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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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F行動不便機車位  NO.19、NO.20。 

依相關規定檢討無障礙車位之設置: 

行動不便電梯。 

行動不便汽車車位。 

車位設置靠近電梯間。 

行動不便汽車位 

行動不便電梯 
 

行動不便汽車位 

行動不便電梯 
 

行動不便電梯 
 

(八)無障礙空間引導設施系統圖 

B1F行動不便機車位  NO.38、NO.39、NO.40、NO.41。 

依相關規定檢討無障礙車位之設置: 

行動不便電梯。 

行動不便汽車車位。 

B2F行動不便機車位  NO.63、NO.64。 

依相關規定檢討無障礙車位之設置: 

行動不便電梯。 

行動不便汽車車位。 

車位設置靠近電梯間。 

地下一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二層平面圖 S: 1/600                                           地下三層平面圖 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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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地排水及高程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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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空調配置平、立、剖面圖 

  

 

 

 

 

 

 

 

圖 12-13  特(專一)空調設備配置圖 S:1/200 

廠辦棟無設置陽台空間 

採獨立機械室放置空調設備 

不影響整體立面造型 

採中央空調設置 

冷媒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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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空調配置平、立、剖面圖 

 

 

 

 

 

 

 

 

 

 

 

 

各戶空調主機位置圖，不影響公共景觀，並繪製冷媒管進出位置 

 

 

 

 

 

冷媒管位置 

剖面圖 S:1/50 

冷媒管位置 

S:1/200 

圖 12-14  特(專三)空調設備配置圖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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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垃圾車行駛路線              垃圾儲存室(39.14㎡) 

          人行清運路線                垃圾車裝卸車位(不計入法車) 

 

 

垃圾儲存空間之檢討： 

法令依據： 

(1)中華民國 82年 11月 19日北市工建字第 67966號之規定事項配合辦理 

(2)依每人 2kg 之垃圾量來做為設計依據 

 

檢討： 

(1)檢討北市工建字第67966號文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來規劃供作業廠房,

服務辦公室 32768.29 ㎡*4/10000  =13.11 ㎡ 

實設面積:39.14 ㎡ >13.11 ㎡  (ok) 

 

(2)本案人數 

33711.72 x 0.1=3371.2 

3371.2 人 x 2kg=6742.4 

依據環保署廢管處規定 1m³之垃圾量約為 300kg 

6742.4/300=22.47 

實設面積:39.14 ㎡ >22.47 ㎡   (ok) 

(十一)垃圾、廚餘處理及運送系統 

 

圖 12-15 特(專一)垃圾廚餘處理及運送系統圖 S:1/300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暨都市設計審議案 

 

 

 12-63 

垃圾儲存空間之檢討: 

法令依據： 

(1)中華民國 82 年 11 月 19 日北市工建字第 67966 號之規定

事項配合辦理 

(2)依每人 2kg 之垃圾量來做為設計依據 

檢討： 

(1)檢討北市工建字第67966號文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來規劃 

供住宅使用面積: 31543.26*4/10000=12.62 ㎡ 

實設面積 : 41.32 ㎡ >12.87 ㎡      (ok) 

(2)本案總戶數合計:337 戶 

每戶 5人，337*5=1685 人 

1685*2kg=3370kg 

依據環保署廢管處規定 1m³之垃圾量約為 300kg 

3370/300=11.23m² 

實設面積: 41.32 ㎡ >11.23 ㎡      (ok) 
 

圖例: 

          垃圾車行駛路線              垃圾儲存室(41.32 ㎡) 

          人行清運路線                垃圾車裝卸車位(不計入法車) 

 

 

(十一)垃圾、廚餘處理及運送系統

圖 12-16 特(專三)垃圾廚餘處理及運送系統圖 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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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消防局核備文件 

圖 12-17  消防救災檢討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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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8  消防救災檢討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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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9  消防救災檢討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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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0  消防救災檢討圖(四)(S: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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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1  消防救災檢討圖(五)(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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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2  消防救災檢討圖(六)(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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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3  消防救災檢討圖(七)(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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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4  消防救災檢討圖(八)(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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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5  消防救災檢討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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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6  消防救災檢討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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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7  消防救災檢討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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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8  消防救災檢討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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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9  消防救災檢討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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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0  消防救災檢討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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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1  消防救災檢討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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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2  消防救災檢討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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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計畫 

(一)景觀配置圖 

圖 12-33  景觀配置示意圖(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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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觀模擬圖-1

圖 12-34  景觀模擬示意圖(一)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暨都市設計審議案 

 

 

 12-82 

(二)景觀模擬圖-2

圖 12-35  景觀模擬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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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觀模擬圖-3

圖 12-36  景觀模擬示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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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觀模擬圖-4 

圖 12-37  景觀模擬示意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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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剖面圖-1 

 

 

 

圖 12-38  景觀剖面示意圖(一) 

低衝擊開發設計策略說明 

1.沿街植栽槽不設置路緣石以利雨水快速滲入，並在植栽區設置透水

管表面覆蓋礫石，上方覆蓋土壤及植栽，且地形微凹陷，當瞬間雨

量過大時可以攔截從植栽區漫溢的地表逕流進草溝。 

2.非重車壓區域外之廣設透水混凝土或其他透水工法作為載重層，表

面貼磚材，採空縫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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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剖面圖-2

圖 12-39  景觀剖面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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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剖面圖-3

圖 12-40  景觀剖面示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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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剖面圖-4

圖 12-41  景觀剖面示意圖(四) 

鋪設公園地磚鋪面 

4M 延續都市更新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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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剖面圖-5 

 

 

圖 12-42  景觀剖面示意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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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綠化及綠覆檢討-1

圖 12-43  地面綠化面積檢討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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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綠化及綠覆檢討-2 

圖 12-44  地面綠化面積檢討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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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綠化及綠覆檢討-3

圖 12-45  地面綠化面積檢討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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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綠化及綠覆檢討-4

圖 12-46  地面綠化面積檢討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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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喬木配置圖

圖 12-47  喬木配置植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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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灌木地被配置圖

圖 12-48  灌木地被配置植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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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屋頂層景觀圖

圖 12-49  屋頂景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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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屋頂層綠化及綠覆率檢討-1

圖 12-50  屋頂綠化及綠覆率檢討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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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屋頂層綠化及綠覆率檢討-2 

圖 12-51  屋頂綠化及綠覆率檢討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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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屋頂層剖面圖

圖 12-52 屋頂景觀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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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景觀照明計畫及燈具配置圖

圖 12-53  景觀照明計畫及燈具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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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鋪面材質計畫

圖 12-54  鋪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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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透水檢討(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56 條規定)

圖 12-55  基地透水檢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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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自行車道與人行步道範圍說明

圖 12-56  自行車道與人行步道範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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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3F 水岸平台 scale：1/400 

圖 12-57  3F 水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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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3F 水岸平台夜間景觀照明 scale：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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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3F 水岸平台夜間照明透視模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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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交通動線警示設施及公園停車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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